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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办发〔2023〕14号

合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合水县联农带农合作社规范提升

专项整治月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合水县联农带农合作社规范提升专项整治月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合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15日

合水县联农带农合作社规范提升专项整治月行动实施方案

为加强联农带农合作社规范化管理，增强发展活力，壮大产业规模，巩固发展能力，保障农户利益，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根据省、市联农带农合作社规范提升相关要求，结合我县合作社运营实际，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开展联农带农合作社规范提升专项整治月行动，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遵循，紧紧围绕合作社规范发展和质量提升，将农民合作社建设纳入全县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规划，夯实产业基础，优化扶持政策，强化服务指导，充分发挥监督保障作用，实现合作社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立足我县实际，聚焦监管缺失、分红拖欠、停产歇业等问题多发的带贫合作社、村集体资金入股合作社（企业），推动产业振兴、促进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保障。

二、对象范围

（一）范围时间

从3月15日至5月15日，利用两个月时间，在全县50家带农合作社、46家村集体资金入股合作社（企业）开展专项整治。

（二）整治重点

1.按照托管代养协议，未足额按时落实分红的问题；

2.合作社带动农户能力不足，不能根据农户意愿稳妥推进退股的问题；

3.受市场影响，合作社规模收缩，厂舍闲置，甚至停业歇业的问题；

4.合作社亏损较大，如何化解风险，保全资产，转型发展的问题。

三、整治步骤

第一阶段：制定方案，全面排查建立台账（3月15日-3月20日）。各乡镇要组织对2018年以来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到户产业扶持资金、村级集体发展资金入股的合作社（企业）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全面摸清各类带农经营主体的入股农户数量、入股资金、分红兑付、生产运营等基本情况，建立工作台账。对带农经营主体组织开展一次全面评估、排查，分类掌握运营状况、存在问题和实际困难，坚持一社一案、一企一策，分类研究制定带农合作社规范提质方案。

第二阶段：突出重点，落实分红，稳妥退股（3月21日-4月30日）。

1.按期全面落实拖欠分红资金。由各乡镇负责，村委会、驻村工作队、联村工作组配合，积极与相关企业、合作社协商对接，严格按照入股协议约定，坚持以现金分红为主，物化性分红必须征得农户同意，各乡镇督促所属合作社（企业），落实2022年拖欠农户分红及2022年前村集体资金入股合作社（企业）的分红资金。县农业农村局对分红情况进行周监测调度通报。

2.稳妥推进带农经营主体退股。按照《合水县带贫合作社“社带户养”实施方案》（合农领发〔2022〕25号）要求，坚持“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的原则，在不违背建档立卡贫困户到户扶持资金入股协议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合作社采取“物化性退股”方式退股到户，具备退股条件的企业、合作社全部退股，对暂不具备退股条件的企业、合作社，采取逐步退股的方式，由各乡镇按照“一社一策”制定退股方案，逐步退股到户。物化性退股到户后，各乡镇要与农户签订监管协议，指导农户积极开展自主经营，扩大种养规模，持续发展特色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坚决克服“搭便车”“要帮扶”“等带动”思想。

第三阶段：集中整治，对照台账化解问题（3月21日-5月10日）。根据全县带农合作社存在的不同困难和问题，分类采取6种模式规范整治。

1.继续带动分红一批。对于经营状况良好、运行正常且有带动意愿的带农主体，结合“百名干部帮百企”活动，采取项目扶持、产销对接、示范奖补等方式，帮助解决生产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督促指导企业、合作社进一步强化规范经营管理，完善入股协议，支持做大做强，持续增强联农带农能力。

2.物化性退股到户一批。对于无带动意愿合作社（企业）的带农主体，坚持“应退尽退、能退尽退”原则，采取“物化性退股”方式，按照《合水县带贫合作社“社带户养”实施方案》（合农领发〔2022〕25号）文件精神，在已完成落实分红和审计问题整改的前提下，各乡镇按照“一社一策”制定退股方案，合作社召开农户会议讨论，签订退股协议及监管协议，按入股托管代养生物资产退股，一次性退股到户，对暂不具备条件的可逐步退股到户到村集体，确保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3.托管承包经营一批。对于管理混乱、能力不足、经营不善，导致严重亏损、歇业停产的带农主体，锁定债权债务，及时清算注销，盘活闲置场舍，采取合作社（企业）托管、个人承包等方式激活发展动力，将分红比例降低至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提高经济效益，生产经营恢复正常后，探索采取回收股份、返还实物、物化补助等方式规范有序退股。

4.化解债务混改一批。对于使用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建设且债务负担过重的带农主体，通过加强种养殖技术指导，提升养殖效益,督促合作社将贷款债务清偿后，对固定资产进行评估，移交村集体或者引入新的经营主体混合运营。

5.资产评估保全一批。对于经营状况差、债务负担重导致退股和资金回收困难的带农主体,聘请第三方公司对企业、合作社现有资产进行评估和财务清算，根据入股资金和投入财政扶持资金规模,进行资产保全。同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逐步恢复生产或者引入其他承接主体，采取股份合作的方式，重启生产，逐步化解风险。

6.依法回收资金一批。对于违规套取、侵占资金、骗取扶持的带农主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侦查，追缴清收入股资金，全力保障农户、村集体合法权益。

第四阶段：总结提升，强化监管，巩固成效（5月10日-5月15日）。县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在整治活动期间，对带农合作社整治工作跟进督导，各乡镇、监管部门要同力协作、各负其责，明确整改任务、整改时限，扎实做好提质整治工作，对专项整治期间发现的领导重视不够、问题久错不改、整改落实不力等问题将严肃追责，同时各乡镇要及时总结经验，巩固整治成果，形成长效机制，并将整治成果报告以正式文形式上报县农业农村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财政、审计等县直有关部门的联合督导组，负责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面落实“谁投钱，谁监管”主体责任；乡镇要成立以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联农带农合作社规范提升专项整治月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推进专项整治工作扎实顺利开展。

(二)严格监督管理。全面靠实包抓监管带农主体责任，跟踪掌握合作社（企业）的运营状况、退股及分红等情况，督促带农主体规范生产经营行为。项目实施部门和乡镇要加强对带农经营主体的监督指导。各乡镇负责统筹做好村级集体发展资金监管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经营主体培育提升行业监管指导和分红统计工作；县乡村振兴局负责加强配股合作社和扶贫资金资产行业监管指导；县财政局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进行专项检查，指导合作社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账簿，正确设置会计科目；县审计局负责定期对企业、合作社等带农主体的财务管理、入股分红和经营效益情况开展审计监督。

(三)加强服务指导。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成立以县畜牧兽医站、农技中心、农机中心、农经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卫生监督所等单位业务骨干为成员的技术指导工作组，建立科级干部包乡包企、技术人员包社包场的工作责任机制，采取“点对点指导”“一对一帮带”的方式，指导企业、合作社科学种养，提升经营效益。对符合条件的县级以上示范性合作社优先申报扶持项目、享受信贷支持和开展示范创建，按规定给予奖补。财政、土地等部门，积极主动帮助对接利好政策，做到农业产业保险全覆盖，最大限度降低发展风险，确保退股合作社健康稳定发展，退股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合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15日印发  

                                                    共印6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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